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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
梁农请〔2021〕42 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尹以乐

关于呈报《梁河县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》的请示
州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《高素质农民培训规范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农科（教育）函[2019]292号）、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《云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绩效管理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、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、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[2021]5号）和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农[2021]84号）文件的相关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，坚持服务“三农”的方向，以强农兴农为己任，在增强农民综合素质和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方面下功夫，办农民满意的教育，为乡村振兴培养优秀的人才队伍，结合梁河农业产业发展实际，我局组织编写了《梁河县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》，培训单位为梁河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。现将方案呈报给你们，请予审批实施为盼。
当否，请示。

附：1.《梁河县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》

2.《梁河县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及经费开支预算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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